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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代替GB20128-2006《惰性气体灭火剂》。

本文件与GB20128-2006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惰性气体灭火剂的定义（见3.1，2006年版的3.1）

——修改了原料气体中氩气和二氧化碳的纯度技术性能要求（见4.2.1 表1，2006年版的4.2.4 表

6）；

——修改了原料（组分）气体中氩气和氮气的水分含量技术性能要求（见4.2.1 表1，2006年版的

4.2.4 表6）；

——增加了原料（组分）气体中二氧化碳的总硫化物含量技术性能要求（见4.2.1 表1）；

——删除了IG－01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悬浮物或沉淀物技术性能要求（2006年版的4.2.1 表1）；

——增加了IG－01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氧含量技术性能要求（见4.2.2 表2）；

——修改了IG－100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氮气含量、氧含量技术性能要求（见4.2.3 表3，2006年版

的4.2.2 表2）；

——增加了IG－55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水分含量和氧含量技术性能要求（见4.2.4 表4）；

——增加了IG-541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水分含量和氧含量技术性能要求（见4.2.5 表5）；

——修改了原料（组分）气体纯度测定的试验方法（见5.1，2006年版的5.2）；

——修改了惰性气体灭火剂含量测定的试验方法（见5.2，2006年版的5.1）；

——修改了原料（组分）气体和惰性气体灭火剂水分含量测定的试验方法（见 5.3，2006 年版的

5.3）；

——修改了原料（组分）气体氧含量测定的试验方法（见5.4.1，2006年版的5.4）；

——删除了悬浮物或沉淀物测定的试验方法（2006年版的5.5）；

——增加了总硫化物含量测定的试验方法（见5.5）；

——修改了出厂检验项目（见6.1.1，2006年版的6.1.1）；

——修改了盛装惰性气体灭火剂气瓶的标志、充装、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见7.1、7.2、7.4

和7.5，2006年版的7.1、7.2、7.3和7.4）；

——增加了盛装惰性气体灭火剂气瓶的检验要求（见7.3）。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2012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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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气体灭火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充装、检验、

包装、运输、贮存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惰性气体灭火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621-2006 食品添加剂 液体二氧化碳

GB 16670-2006 柜式气体灭火装置

GB 25972-2010 气体灭火系统及部件

GB 27550-2011 气瓶充装站安全技术条件

GB/T 4842-2017 氩

GB/T 5832.2-2016 气体分析 微量水分的测定 第2部分：露点法

GB/T 8979-2008 纯氮、高纯氮和超纯氮

GB/T 28124-2011 惰性气体中微量氢、氧、甲烷、一氧化碳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34525-2017 气瓶搬运、装卸、储存和使用安全规定

GA 1203-2014 气体灭火系统灭火剂充装规定

TSG R0006-2014 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惰性气体灭火剂 inert gas agent

由氮气、氩气以及二氧化碳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灭火剂。

3.2 IG-01 惰性气体灭火剂 inert gas agent IG-01

由氩气单独组成的气体灭火剂。

3.3 IG-100 惰性气体灭火剂 inert gas agent IG-100

由氮气单独组成的气体灭火剂。

3.4 IG-55 惰性气体灭火剂 inert gas agent IG-55

由氩气和氮气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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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IG-541 惰性气体灭火剂 inert gas agent IG-541

由氩气、氮气和二氧化碳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灭火剂。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惰性气体灭火剂应是无色、无味、不导电的气体。

4.2 性能要求

4.2.1 原料（组分）气体的技术性能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原料(组分)气体的技术性能

项目

原料气体

氩气 氮气 二氧化碳

纯度/% ≥99.99 ≥99.99 ≥99.90

水分含量（体积分数）/% ≤15×10-4 ≤15×10-4 ≤10×10-4

氧含量（体积分数）/% ≤10×10-4 ≤10×10-4 ≤10×10-4

总硫化物含量（体积分数）/% —— —— ≤1.0×10-4

4.2.2 IG－01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技术性能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IG－01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技术性能

项目 指标

氩气含量（体积分数）/% ≥99.9

水分含量（体积分数）/% ≤50×10
－4

氧含量（体积分数）/% ≤50×10
－4

4.2.3 IG－100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技术性能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IG－100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技术性能

项目 指标

氮气含量/%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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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含量（体积分数）/% ≤50×10
－4

氧含量（体积分数）/% ≤50×10
－4

4.2.4 IG－55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技术性能应分别符合表 1、表 4 的规定。

表 4 IG－55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技术性能

项目 指标

氩气含量/% 45～55

氮气含量/% 45～55

水分含量（体积分数）/% ≤25×10
－4

氧含量（体积分数）/% ≤50×10
－4

4.2.5 IG－541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技术性能应分别符合表 1、表 5 的规定。

表 5 IG－541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技术性能

项 目 指 标

二氧化碳含量/% 7.6～8.4

氩气含量/% 37.2～42.8

氮气含量/% 48.8～55.2

水分含量（体积分数）/% ≤30×10
－4

氧含量（体积分数）/% ≤30×10
－4

5 试验方法

5.1 各原料（组分）气体纯度的测定

5.1.1 氩气纯度测定按 GB/T 4842-2017 中 5.1 的规定进行。

5.1.2 氮气纯度测定按 GB/T 8979-2008 中 4.2 的规定进行。

5.1.3 二氧化碳纯度测定按 GB 10621-2006 中 5.2 的规定进行。

5.2 惰性气体灭火剂含量的测定

5.2.1 仪器及测定条件

气相色谱仪，配置热导检测器（以氢气作为载气，对苯的灵敏度应优于1000mV·mL/mg）。

色谱柱，采用HP-PLOT/Q和HP-MOLESIEVE两个色谱柱。允许采用其他等效色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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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气：高纯氦，经纯化器纯化。

仪器的操作参数按仪器使用说明书和检测限要求选定。

5.2.2 测定步骤

5.2.2.1 采样

惰性气体灭火剂必须混合均匀后方可进行含量测定。

5.2.2.2 测定

启动并调节好气相色谱仪，待仪器稳定后，打开取样钢瓶阀门，用惰性气体冲洗管路后连接气相

色谱仪，通过自动进样阀进入气象色谱仪进行含量测定。

5.2.2.3 测定结果及允许偏差

取三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各次测定结果的绝对偏差应不大于0.05％。

5.3 水分含量的测定

5.3.1 测定步骤

原料（组分）气体和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水分含量按 GB5832.2－2016的规定进行。

5.3.2 测定结果及允许偏差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各次测定结果的绝对偏差应不大于 1.0×10－4％。

5.4 氧含量的测定

5.4.1 原料（组分）气体氧含量的测定

5.4.1.1 氩气氧含量测定按 GB/T 28124-2011 的规定进行。

5.4.1.2 氮气氧含量测定按 GB/T 28124-2011 的规定进行。

5.4.1.3 二氧化碳氧含量测定按 GB 10621-2006 中 5.12 的规定进行。

5.4.2 惰性气体灭火剂氧含量的测定

5.4.2.1 仪器

氧含量测定仪：其测量范围0.1×10
－4
％～20.9％，测量偏差≤5％。并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仪器的检测器是由稳定的氧化锆固体电解质、铂金电极、参比气体和待测气体组成的化学电

池。

——当待测气体中含有和氧含量同一数量级的还原性气体氢气或一氧化碳，从而造成对氧含量测

定的干扰时，应配有净化装置以消除对测量氧含量的影响。

——仪器前应安装稳压阀。

5.4.2.2 测定条件

检测器温度：700℃；待测气体流量：400mL/min；仪器应放置在环境干净、湿度适中，无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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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和免振荡的场所。

5.4.2.3 测定步骤

5.4.2.3.1 接通电源，开启电源开关；

5.4.2.3.2 仪器进入加热状态，检测器温度设定为 700℃；

5.4.2.3.3 待检测器温度稳定后（700±1）℃，调节待测气体流量为 400mL/min，使气流将净化管和

管道中残余气排除干净后即可开始测定。

5.5 总硫化物含量的测定

5.5.1 仪器和试剂

配置火焰光度检测器（FPD）的气相色谱仪，检测限小于0.1ppm（以羰基硫计）。用于测定总硫化

物含量的色谱仪，可以使用色谱空柱或进样管路直接连接检测器。与样品有接触的输送管线、样品定

量管和色谱柱等部件应选用对硫化物呈惰性的材质如聚四氟乙烯。

气体标准物质，二氧化碳中羰基硫，其总硫含量与待测样品的总硫含量接近。

5.5.2 测试步骤

开启设备，设定仪器操作参数。待仪器运行稳定后，将气体标准物质接入进样口，气态样品充分

吹扫取样管路，取得代表样品后开始进样，测试气体标准物质中的总硫化物含量。相同的操作条件下，

测试待测样品，并按式（1）计算样品中总硫化物的含量：

S
S A

AXX  …………………………………………… (1)

其中：

X——待测样品中总硫化物含量，单位为 10-6（体积分数）；

XS——气体标准物质中总硫化物含量，单位为 10
-6
（体积分数）；

A——待测样品在仪器中的信号峰面积；

AS——气体标准物质在仪器中的信号峰面积；

注：在 FPD 检测器中，硫化物的浓度与峰面积的平方根成正比。

取两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重复条件下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不大于10%。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类别与项目

6.1.1 出厂检验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含量、水分含量（体积分数）、氧含量（体积分数）为出厂检验项目。

6.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 4章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产品型式检验：

a）产品试生产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正式生产后，如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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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2 抽样

抽样前应将产品混合均匀，每一项性能检验前应将样品混合均匀。

每种规格样品应按生产量抽取 20%或不少于 5 只气瓶（取较大者）进行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产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6.3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第 4 章规定的相关要求，如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应

重新从两倍数量的包装中取样，复验后仍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则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7 标志、充装、检验、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盛装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气瓶标志，应符合 TSG R0006-2014中 1.14的相关规定。

7.2 充装

惰性气体灭火剂的充装应符合 XF 1203-2014的相关规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7.2.1 充装工艺设备要求

充装所需的工艺设备配置应符合 GB 27550-2011 的相关规定，并应满足气体灭火剂充装工艺质量

控制的需要；充装工序应设置瓶组紧固装置和安全防护措施；若采用质量法控制气体灭火剂的充装量

时，工序使用的衡器应设置气瓶超装报警或自动切断气源的连锁装置。

7.2.2 灭火剂充装量要求

气瓶内灭火剂的充装密度或充装压力应符合 GB 16670-2006、GB 25972-2010 的相关规定。

惰性气体（IG-55）灭火剂可采用质量法或压力法充装，并宜先充装氮气，再充装氩气。氮气、

氩气应按GB 14194的规定充装。惰性气体（IG-541）灭火剂可采用质量法或压力法充装，气体充装顺

序宜为先充装二氧化碳，再充装氮气，最后充装氩气。

7.2.3 充装后气瓶检查

充装后的气瓶应由专人负责，逐只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和要求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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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瓶组内压力（充装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b)容器阀及其与瓶口连接的密封应良好；

c)瓶组充装后气瓶应无鼓包、变形等异常现象；

d)瓶体温度应无异常升高的迹象；

e)瓶组的瓶帽或误喷射防护装置应齐全。

7.3 惰性气体灭火剂用气瓶的定期检验

盛装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气瓶，应进行定期检验，检验周期为 5年。

7.4 包装、运输和贮存

盛装惰性气体灭火剂的气瓶在出厂、运输和贮存时，应有牢固的包装或防护措施，避免气瓶相互

碰撞或与其他坚硬的物体碰撞，并应符合 TSG R0006-2014和 GB/T 34525-2017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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